
1 
 

中華民國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商業同業公會申請審議社團法人台灣音樂著

作權集體管理協會(TMCA)「公開傳輸概括授權『商業傳輸-非以使用音

樂為傳輸之主要目的-串流型式-二、無收取資訊服務費，但收取廣告

費』及『非商業傳輸-串流型式』」使用報酬率案意見交流會會議紀錄 

 

一、 時間：115年 3月 4日（星期三）下午 2時整 

二、 地點：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19樓簡報室 

三、 主席：廖局長承威                      紀錄：沈佩蓉                   

四、 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名冊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承辦單位報告：(略) 

七、 出席代表陳述及意見交流： 

(一) 中華民國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商業同業公會(下簡稱衛星公會)陳依

玫秘書長 

1. 本會會員係將公開播送節目上傳至 YouTube、Meta等網路平台，

使用者透過點擊網路平台收看節目，會員從電腦將節目內容上傳

到平台，屬於無經濟價值之內部傳輸行為，另依智財法院 104 年

度行著更(二)字第 1號判決，公開播送或公開傳輸行為係以傳達

至公眾，始發生利用行為，故本會會員將節目上傳至平台，透過

平台傳送至公眾，始發生公開傳輸行為，公開傳輸實際行為人應

為平台。  

2. 現今網路時代之特性由平台控制規則、資源、金流，並以演算法

掌控數據，YouTube以總流量吸引數百億廣告投放，再分潤予上

傳著作之利用人端(如本會會員與網紅)，考量集管團體之行政成

本及執行性，其不可能逐一向廣大利用人收費，如可向網路平台

收費，則較易執行。目前實務上網路平台多年來有支付公開傳輸

授權費予集管團體，114 年 10 月 YouTube 回函本會會員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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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於 YouTube 頻道涉及音樂公開傳輸利用行為，無論收費模式採

取訂閱費或廣告費，均由 YouTube 支付授權費予 MÜST；且臺灣

OTT 協會會員亦已透過集體協商與 MÜST 達成協議，並完成定額

支付，故現行已有可執行之模式，再者，集管團體成立目的即為

節省授權之行政成本，以及促進音樂流通及產業發展。本會認為，

TMCA應逕向網路平台洽談授權，以維護會員最大權益。 

3. 就 TMCA 公告費率以音樂點擊次數計費部分，實務上 YouTube 顯

示之頻道或節目觀看次數不等同於音樂點擊次數，且平台分潤亦

係以「有效點擊率」為基礎換算分潤收入，而非以「音樂點擊次

數」計算分潤收入，再者，TMCA 公告費率以音樂點擊次數乘以

0.35元過高，恐影響利用人之音樂使用意願。此外，本會會員於

網路平台獲得之收入屬於整體財報收入，故於計算公開播送使用

報酬時即有涵蓋計入。 

4. TMCA訂定本項費率的各項要件皆違反集管條例第 24條規定，如

參考智慧局於 110年 2月 4日智著字第 11016001510號作成 ACMA

公開傳輸費率禁止實施處分函，處分理由與本案現況幾乎一致，

例如集管團體並未溝通及未說明費率之利用狀況等。 

5. 本項費率不論於預告或公告階段，TMCA 皆未與本會實質協商，

即要求本會會員與其簽約，TMCA 曾於 112 年 12月逕行公告公開

傳輸費率，經本會提出審議，TMCA 又將費率自「公告」改回「預

告」狀態，惟仍要求應與其簽約，至 113 年 12月 2日 TMCA再次

公告一樣的公開傳輸費率，故本會再次提出審議申請。 

6. TMCA 未於網站公告其著作管理數量，僅於另案公開播送審議案

內宣稱其管理曲目數達 39,807首，著作管理數量為 MÜST 管理數

量之萬分之 4.8，兩者數量極度懸殊，但公告費率卻與 MÜST 完

全相同。且 TMCA 成立之初曾被檢舉有歌曲涉及虛偽不實，經智

慧局處以罰鍰，再者，TMCA 與 ACMA 之著作管理情況相當重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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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間常有流動，難以確認實際管理數量。 

7. TMCA 與 MÜST 之著作利用率相當懸殊，如 113 年 10 月本會取樣

統計利用量較少之新聞頻道及較多之綜合性頻道(含 TMCA 所主

張之熱門節目)的公開播送利用量數據，TMCA 僅為 MÜST 之 2%，

又數據未尚計入廣告音樂，否則 TMCA 之利用率應更低。考量本

會公開傳輸行為係將公開播送之節目上傳至網路平台，故本案利

用率可參考公開播送利用率數據。因本案審議標的係針對各類頻

道之概括授權費率，且會員頻道並非僅使用台語歌及熱門歌曲，

亦會使用國語歌及廣告音樂，爰應綜合考量整體頻道及節目之利

用量，而不應用單一類型頻道或單一節目計算費率。至於 TMCA

提出 KKBOX 榜單表示，其於前 100 首排行歌曲中即管理 35 首，

以此顯示其管理歌曲之利用率，惟該榜單並非本會會員之音樂利

用率，兩者不同。 

8. 關於利用著作之獲利，以 TMCA 所提超級夜總會為例，節目一周

播出時間含重播共 8小時，即使該節目全使用 TMCA管理之歌曲，

而未使用 MÜST 與 ACMA 管理之著作，該節目時數於全頻道 1周全

時數(168 小時)占比僅 4.76%，此為電視台先天限制，利用量最

多即為如此。 

(二) TMCA許仲勛律師 

1. 集管條例第 24 條規定訂定使用報酬應審酌之因素，與利用人協

商部分，TMCA 是以預告方式將使用報酬公布於網站，使利用人可

知悉及表示意見，TMCA 亦有與部分利用人洽談簽約，惟預告期間

並無利用人主動向 TMCA 表示意見。 

2. 管理著作財產權數量的部分，TMCA 是以管理台語歌曲為主之集

管團體，包含台語老歌及主流台語唱片公司，每年皆發行新歌，

目前管理歌曲數量超過約 2萬首，未來曲目數會再增加，如僅以

集管團體管理著作數量作為主要審議標準，將所有外國歌曲及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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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歌曲納入管理著作數量計算，TMCA認為將有所偏廢及失真，恐

影響台語歌曲的市場發展，故本會主張不應僅以集管團體之歌曲

管理數量作為費率判斷基準。 

3. 關於利用的質量，公開傳輸與公開播送不同之處在於，公開播送

是線性播放，頻道把所有節目透過公開播送傳送至每個家庭收視

戶，惟公開傳輸部分，電視臺(如民視及三立電視台)如經營

YouTube 或 Meta 平台，多僅選擇上傳收視率好或收視群廣大之

節目，而不會上傳所有頻道及節目，故 TMCA 擇定統計及說明「特

定節目」之歌曲利用量。又因費率係屬串流利用，本會方選擇以

KKBOX 平台之累積排行榜為例，說明榜單內屬 TMCA 管理者之比

例多於 MÜST 及 ACMA，證明 TMCA管理歌曲之利用率高。 

4. 就利用人所獲致之經濟利益，像節目「綜藝一級棒」大量運用台

語歌曲，節目被上架至 Meta 跟 YouTube 平台，並連續四周全國

收視率第一，而「超級冰冰秀」節目收視率破 3.0，因節目收視

率高亦為頻道商帶來可觀的廣告收入，故 TMCA 整理大量利用

TMCA歌曲之節目收視率情形。 

5. TMCA認為公開傳輸會涉及點擊率、播放次數或流量的客觀數據，

訂定使用報酬時才選擇以點擊率乘以固定金額作為收費標準，當

無法確認點擊率或營業收入者，TMCA 亦提供最低收費標準為每

個平台 1.5 萬，利用人可以此與 TMCA 洽商雙方均能接受之使用

報酬收費方式。 

(三) 主席 

謝謝雙方說明，部分討論議題尚未說明，請委員及雙方都可再說明

及討論。 

(四) 李瑞斌委員 

1. 剛簡報提到 ACMA 公開傳輸費率曾依集管條例第 25 條第 8 項被

禁止實施，請問智慧局對於該案之立場及態度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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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MCA的公告費率是以相關營業收入的百分比計算，雙方對於「相

關營業收入」有無共識？具體的項目或範圍為何？申請人書面文

件提及，相關營業收入應為音樂利用之相關收入，若後續進入審

議階段，審議委員對於相關營業收入須定義其範圍。 

3. 我的理解是 TMCA 已與衛星公會部分會員簽訂合約，合約範圍包

含公開播送及公開傳輸，雙方係以定額簽約，並非以相關營業收

入計算，若審定費率仍以相關營業收入之百分比計算，是否有其

實質需求及意義？目前 TMCA 公告費率就相關營業收入部分，因

實際簽約內容與集管團體的公告費率有所差距，故有無修改空間？ 

(五) 主席 

這個問題與討論議題二相近，請雙方稍後一併回復。 

(六) 智慧局著作權組洪盛毅組長 

依集管條例第 25 條第 8 項，集管團體訂定的費率如違反法律規定

或無法律依據，主管機關可將費率禁止實施，請承辦科報告該案禁

止實施之原因。 

(七) 智慧局著作權組黃夢涵代理科長 

1. 110年本局將ACMA部分公開傳輸費率禁止實施主要有兩個理由，

當時其費率包含「為公開傳輸必要之上載重製權」及「公開傳輸

權」，但 ACMA 於審議過程中已把「為公開傳輸必要之上載重製權」

自其章程之管理範圍移除，惟該項費率未隨之調整，本局認定此

違反集管條例第 23 條規定：集管團體應依法令、章程及會員大

會決議為會員執行集管業務。 

2. 另外，ACMA 當年費率無法反映市場狀況，實務上難以執行，且

ACMA未清楚說明費率訂定依據、未與利用人充分溝通，亦未就利

用人利用其管理著作之情形進行合理調查，因而該案禁止實施

ACMA該項費率，本局處分函亦請 ACMA應重新與利用人協商，再

訂定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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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李瑞斌委員 

ACMA該案情況會同樣適用於本案嗎？ 

(九) 智慧局著作權組洪盛毅組長 

當年 ACMA 費率除未與利用人溝通、協商外，主要問題在於其費率

所涵蓋部分 ACMA 已無管理權利者，導致費率無法審議，與本案情

形有所不同。 

(十) 主席 

這部分先說明至此，討論議題二針對部分會員之契約情形，再請雙

方說明。 

(十一) TMCA鄭慧齡秘書 

衛星公會共有 44個會員，目前已與 TMCA簽約完成契約者共 14家，

契約授權範圍包含公開播送及公開傳輸，授權費是以電視台上傳每

平台之定額費用計算。 

(十二) TMCA喻文昌專員 

因為簽約之電視頻道大多以公開播送利用為主，TMCA 為避免造成

利用人過大負擔，簽約時先以最低之收費標準協商。舉例而言，超

級夜總會於 YouTube 的點擊率是幾十萬、上百萬，如以點擊次數來

算，一個節目上傳平台可能支付幾萬元、十幾萬，故雙方同意皆以

最低「定額」收費，後續本會將更精確地計算使用報酬，如利用人

可接受，再行調整費率收費方式。 

(十三) 李瑞斌委員 

請問 TMCA 認為費率以相關營業收入的百分比計算，此計算方式仍

須保留嗎？TMCA 對於相關營業收入的定義為何？ 

(十四) TMCA喻文昌專員 

1. TMCA認為仍須保留相關營業收入計算方式，當時訂費率考量惟有

經消費者點擊，才產生瀏覽率，且無論為國語歌或台語歌每首歌

均等值，歌曲所獲之分潤程度亦同。利用人可就以下三種計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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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選擇對其最有利者與本會協商，包含以相關收入如影片分潤收

入、點擊次數計算，或最低使用報酬之項目。 

2. 相關營業收入之定義，原則上應以個別節目影片上傳所獲得之分

潤收入，或須以影片點擊次數計算，因公開傳輸是將個別節目上

傳至網路平台，但利用人可選擇對其較有利之收費方式與本會協

商。 

(十五) 金世朋委員 

依據過往其他公開播送及公開傳輸費率審議案件，相關營業收入應

是針對全頻道收入，惟依 TMCA 的說法是相關營業收入僅限於有利

用 TMCA 歌曲之特定節目的收入，假使如此，計算上分母係數會變

得非常小，部分節目如未利用 TMCA 音樂，相關營業收入為零，故

須釐清此問題。另權利人亦不能僅依單一或幾個特殊節目計算電視

台全頻道利用著作比例，此不合理。 

(十六) TMCA喻文昌專員 

因為公開播送均係針對全部頻道，惟公開傳輸部分，因所有衛星電

視通常是依節目切割，再將個別節目分別上傳至網路平台，如三立

電視台可能是分別上傳「超級夜總會」及「超級紅人榜」等節目影

片，並非整個電視台頻道內容均會全部上傳，這是兩者實務上不同

之處。 

(十七) 主席 

雙方可先釐清本案費率究對誰收費等事實層面，TMCA 目前與利用

人採取包裹式授權，且以定額收費而未採用相關營業收入。至於係

以全頻道或特定節目的著作比例問題，審議時須再釐清。 

(十八) 衛星公會陳依玫秘書長 

1. 本會會員絕非僅針對單一節目上傳，TMCA 與本會會員簽訂公開播

送及公開傳輸授權契約，簽定的授權金未必等於會員認同之費率

數額，本會會員尚須考量集管團體擁有刑事訴訟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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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會感謝 TMCA 同意本會會員以最低收費標準 1.5 萬元付費，惟

MÜST 與 ACMA 未比照 TMCA 之實務授權方式，如以費率公式計算，

以點擊次數乘以 0.35 元，會員因支付授權費會面臨財務上壓力。

另本會認為相關營業收入之定義亦不清楚，本案審議結果將有其

參考性。 

3. TMCA審酌其管理著作之利用量，應依各類型全頻道之利用量及比

例認定，將其與 MÜST 之利用量比較，如僅依單一節目之利用認

定相關經濟利益，縱使單一節目之點擊率達百萬次，亦不等同於

集管條例第 24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稱之利用人因利用著作所獲致

之經濟上利益。  

(十九) 黃秀蘭委員 

1. TMCA訂定費率或以定額簽約時，是否曾與衛星公會討論？或僅向

14 家簽約電視台討論及說明費率？目前利用人有三種使用報酬

計算方案可供選擇，似乎對利用人有利，請問一個平台收取 1.5

萬是每月或每年？貴會與會員協商時，是否有電視台曾主張低於

1.5萬之金額，貴會有無接受？  

2. 另剩下約 30家電視台尚未簽約，TMCA是否會如申請人所說，可

能以刑事訴訟的方式逼迫電視台簽約？至目前為止，前述 30 家

電視台均不能使用 TMCA 相關歌曲？貴會未來是否採取其他處理

方式？ 

(二十) 章忠信委員 

1. TMCA表示預告期間其曾與利用人簽約及說明費率，惟 TMCA 當時

尚未公告費率，預告期間即與利用人簽約及收費，此作法是否妥

當？  

2. 申請人主張既然 MÜST 與 YouTube 已簽好授權，TMCA 亦應與

YouTube洽談授權，而非向申請人會員收費，惟部分電視台已向

TMCA付授權費，以法律層面而言，誰是利用人？誰該付費？因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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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台把節目上傳至 YouTube、Meta平台，而非上傳至電視台官

網，故實務上可能付費之對象包含各電視台、公會或 YouTube平

台，如其中一方願意支付授權費用即可。另申請人應思考因 TMCA

之規模比MÜST小，YouTube等平台端可能不願向 TMCA付授權費，

如平台端未取得授權，因實際真正上傳者是各電視台公司，電視

台有責任取得授權。 

3. 集管團體制度之目的為節省授權成本，如可透過團體間協商之方

式更好，TMCA 預告時，有無考慮與申請人衛星公會協商？因如與

公會組織完成協商，公會旗下會員亦可達成授權協商。至於雙方

於預告期即簽約，後續若審議結果為費率降低，TMCA 是否將多退

少補？雙方有無可能採取集體協商以降低協商成本？ 

(二十一) 主席 

謝謝章委員意見，章委員提到一個重要問題，有無可能由團體對團

體協商？章委員亦提到費率於預告期即向利用人收費之問題，此問

題與討論議題一就費率適用對象跟利用型態有關，請雙方一併回答。 

(二十二) TMCA鄭慧齡秘書 

本會當時曾找衛星公會協調，爾後均由其會員找本會洽談，授權費

是本會逕與個別電視臺洽談，而非與公會協商之金額，洽談過程中

雙方基於合意簽訂合約，無產生任何不悅情況。另有關一個平台收

1.5 萬係收取一年之授權費用，並無申請人主張更低收費金額。至

於其他衛星公會會員因均未使用本會管理之任何歌曲，故雙方未簽

約，本會亦未向其收取任何授權費用。 

(二十三) TMCA江帝範律師 

目前 TMCA 之作法是再三蒐證及發函通知利用人洽談協商，因為即

使提告，檢察官亦要求集管團體須舉證對方有無故意過失，TMCA不

會因利用人未簽約，即直接提告或以刑逼民的情況。 

(二十四) 衛星公會陳依玫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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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縱使檢察官未對利用人起訴，亦不等於集管團體未向利用人提告。

本會認為公開傳輸適用對象應為平台，包含 YouTube、Netflix、

Hami Video 與 OTT會員，甚至體育及新聞等各類網紅，如本會會

員須付費，各類網紅亦應付費。如將影片內容上架至數個平台，

會員須支付十幾萬，個別利用人應如何負擔？ 

2. 目前本會會員簽約是公開傳輸連同公開播送授權，會員同意授權

金額不等於同意本項費率。 

(二十五) 智慧局著作權組洪盛毅組長 

有關由平台或內容提供者誰應取得公開傳輸授權？本局於 109 年

處理中華電信 MOD 案曾討論此問題，本局解釋認為，因中華電信

MOD 是提供一個中立平台並出租予頻道業者，由內容提供者(頻道

業者)提供並決定影片內容，故公開傳輸行為人是內容提供者(頻道

業者)1。本案為 YouTube 提供平台予頻道業者傳輸其頻道內容，按

本局先前解釋，行為人仍應是內容提供者即頻道業者。 

(二十六) 張玉英委員 

1. TMCA訂本項費率，針對商業傳輸-非以使用音樂為傳輸之主要目

的之串流形式，費率適用範圍不僅限於衛星公會。YouTube 僅是

平台之一，有無其他平台亦會使用 TMCA 台語歌曲？TMCA有無進

行市場調查？建議 TMCA 應全面審視，並思考公告費率之適用範

圍為何？而非僅聚焦於衛星公會會員之利用。 

2. 影片上傳至 YouTube 平台均屬費率適用範圍，惟目前僅衛星公會

提出審議，並爭執 TMCA 為何不向平台要求授權？據瞭解，實務

上 MÜST 與 YouTube 有達成授權共識，因 YouTube 不可能要求平

台眾多使用 MÜST 音樂之影片上傳者，均須向 MÜST 逐一洽談授

權，智慧局雖曾就平台及內容提供者何者須取得授權為行政解釋，

但如何落實有其困難之處。TMCA 應思考公告費率之適用對象有多

 
1 本局 109年 12月 10日智著字第 10900069620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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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剛委員及智慧局均表示，內容提供者也有責任，但技術提供

者是否亦有責任？很難論定，此可能為 YouTube 與 Meta 願付費

之原因。  

3. 至於相關營業收入部分，電視台是否須將其所有全部收入均納入

計算，而不僅限於公開傳輸部分收入？本項費率之利用行為主要

非以使用音樂為主，為何費率係以音樂點擊數計算？ 

4. 集管團體應具備專業性，TMCA 雖舉 KKBOX 平台台語榜為例，但

KKBOX 是以使用音樂為主之串流平台，非屬本項費率之適用範圍，

且 KKBOX平台分為台語榜及國語榜，國語榜內多數歌曲均由 MÜST

管理，TMCA 未全面分析平台使用之所有音樂，即提出此部分之分

析數據會有所偏頗。 

5. 本項費率適用於所有一般娛樂頻道之眾多節目，並非僅適用於熱

門節目，TMCA 僅舉例使用其歌曲次數最多之特定節目，數據不客

觀，如僅完全仿照 MÜST 訂費率，亦不妥適。建議 TMCA應再瞭解

其他頻道及利用平台使用 TMCA歌曲之情況，而非僅闡述對 TMCA

最有利之論述，因費率會以節目一般或平均使用情形計算授權金，

而非僅以使用情形最高之節目計算。 

(二十七) 主席 

謝謝張委員，張委員提到費率適用範圍及適用對象是誰？與議題一

相關，以及涉及費率係如何訂定？目前實務授權未依公式及比例計

算，而是以定額 1.5 萬元計算，惟本項費率實際上適用範圍不僅限

於 14家會員，尚有其他利用人，請雙方回到議題一說明。 

(二十八) TMCA喻文昌專員 

1. YouTube平台之相關營業收入係指每部影片之單獨分潤收入，如

利用人無法提供，TMCA 才會以音樂點擊次數或最低收費標準供其

選擇。另章委員提及應由利用人或平台支付費用，只要有一方願

意支付授權費用，本會都可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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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目前 YouTube 與利用人如未與本會取得合法授權，利用人於上傳

著作內容時，可能會收到版權聲明，如被他人檢舉，依 YouTube

機制該影片會被下架，利用人亦可能被追討授權費用，因此如

YouTube 未支付授權費，實務上由利用人向 TMCA 取得概括授權

是最安全的做法。 

3. MÜST 去年從網路平台收到近 4億之授權收入，但 TMCA 自網路平

台收到約 200 萬授權收入，僅為 MÜST 收入之 1/200，因此頻道業

者或利用人支付 TMCA 授權金尚不至於過度負擔。實務上 TMCA 未

發生因單一頻道上傳至數個 OTT 平台，即要求利用人支付十幾萬

授權費之情況。 

(二十九) 主席 

請 TMCA 就業務單位想瞭解之討論議題一，說明當時費率訂定之參

考依據。 

(三十) TMCA喻文昌專員 

TMCA 會員老師源於不同之集管團體，當年創會時有參考其他集管

團體費率。 

(三十一) 李瑞斌委員 

假設 YouTube願意跟 TMCA簽約， TMCA會依現行公告費率收費嗎？ 

(三十二) TMCA喻文昌專員 

若向 YouTube 收取授權費用亦是依本項費率計算，但與平台簽約須

歷經漫長過程，亦須由利用人統計其使用台語歌曲的次數。 

(三十三) 衛星公會林聖鈞律師 

我參與過智慧財產法院許多公開播送及公開傳輸相關案件，於 105

年曾有一個公開播送案例2，法院判決認定衛星電視台經由有線電

視播送，應採取一階段費率，即應由衛星電視台付費。本案情況與

該案應相同，因衛星電視台係把節目之數位訊號傳輸至 YouTube伺

 
2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於 105年 5月 5日作成 104年度行著更(二)字第 1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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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器，最後由 YouTube 平台播放，故電視台之傳輸屬於內部傳輸行

為，真正公開傳輸利用人應為平台。 

(三十四) 主席 

我想這部分涉及技術跟司法判決的問題，先討論至此。 

(三十五) 賴文智委員 

1. 集管條例第 24條第 1項之應審酌因素係屬集管團體之法定上

義務，TMCA應於公告費率時一併說明參酌之因素，如 TMCA 係

於理監事會通過費率後即公告，TMCA應記載理監事會當時如

何審酌該等因素，包含 TMCA 有無確實與利用人協商或參考其

意見？雙方協商時未必須達成意見一致性，但集管團體應記

載利用人之意見內容。如 TMCA想比照 MÜST 訂定費率，須提

出其合理性，如 TMCA 均未能做到，即未盡到法律要求妥善訂

定費率之責任。 

2. 我國費率訂定採取事後審議，而非費率經審議後始能實施之事

前審議，法律既然把權力交給集管團體，集管團體須能清楚說

明費率係如何訂定，集管團體如未審酌各項因素訂定合理之費

率，最後費率均進到審議情況，並不合理。個人贊成集管團體

如未妥善訂定費率，應禁止實施費率，因目前已太多集管團體

未依集管條例第 24 條第 1 項訂定費率。集管團體如欲擁有訂

定費率之權力，即須具備承擔及履行費率訂定之相關能力，否

則往後修法如恢復至事前審議費率制，對於集管團體恐造成嚴

重傷害。 

3. 本項公告費率針對「非以使用音樂為主」項目是針對將視聽著

作公開傳輸且屬串流形式者，以相關營業收入之 0.8%計算，如

TMCA與 YouTube 簽約，即應包含所有臺灣地區影片之相關營業

收入之 0.8％計算使用報酬，如以此計算，因 TMCA 之費率與

MÜST 相同，故 TMCA收費金額即與 MÜST 相同，並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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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MCA 比照 MÜST 訂費率時，須思考費率適用情形為何及實務上

如何執行？此處公式寫「音樂點擊」較簡略，應指影片如有使

用集管團體管理之音樂，每點擊一次即以 0.35 元計算，但集

管團體應附註說明「點擊次數係如何計算」，如欲採取此種方式，

利用人須有能力提出其影片使用之歌曲清單，集管團體方可依

清單辨認哪些點擊係屬於自己協會所管理之歌曲，同時集管團

體亦可加以說明，如一部影片應播放至多少比例，即計算點擊

數 1次。 

5. 目前公告費率之適用對象不僅限於衛星公會會員，只要 TMCA未

與 YouTube、Meta等平台簽約，其他自 YouTube獲得分潤收入

之 OTT 業者與個人均可能適用本項費率。衛星公會應係主張，

如 TMCA 與 YouTube 完成簽約，其會員即無須付費，惟前提是

申請人所有會員僅將所有影音內容上傳至 YouTube 平台，未上

傳至其他平台者，然實務上申請人會員是否均是如此？ 

6. 另 TMCA 公告費率所訂之最低使用報酬 1.5 萬元亦有問題，如

以相關營業收入之 0.8%反面推估，等於申請人會員源自

YouTube獲得分潤之相關營業收入須達 180 萬，故須評估 TMCA

最低使用報酬之訂定是否合理？ 

7. 因 TMCA 為權利人方，依法即可向利用人收費，故申請人表示

TMCA應向 YouTube平台收費，而不應向申請人會員收費之主張

並非妥適，如衛星公會會員可協助 TMCA 與 YouTube 溝通，

YouTube 等平台亦願意支付授權費用，個人是樂見其成，惟申

請人不應以此為理由主張 TMCA 須完全比照 MÜST，與 YouTube

完成簽約，建議雙方應互相尊重。 

(三十六) 張懿云委員 

1. 本案費率目前無法審議，亦無法與 MÜST 比較，且因 MÜST 收費

對象是平台，但 TMCA設定主要收費對象是個別 YouTuber 與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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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頻道，收費對象完全不同，另 TMCA 須考慮本項 0.8%費率是

向各頻道業者收費，抑或向平台業者收費？ 

2. 個別頻道業者將節目內容上傳至網路，即符合本項費率定義，

如賴律師提及，TMCA 就本項費率訂定最低收費標準 1.5萬元恐

不合理，就衛星電視而言，一年付 1.5 萬可能不貴，惟部分

YouTuber 一年分潤收入可能僅 20 萬，縱使以 0.8%比例計算，

其使用報酬僅須支付一千多元，其與 1.5 萬元之最低收費標準

差距極大，請 TMCA再思考。 

3. 依著作權條約(WCT)及表演與錄音物條約(WPPT)兩項國際公約3

規定，利用人將其內容上傳至伺服器，且伺服器處於可被連線

的狀態，不論是否有點閱率，皆屬於公開傳輸行為，故申請人

會員其將內容上傳至平台，符合公開傳輸行為之範圍。 

4. 個人亦贊同章委員所提到，並非僅能由公開傳輸行為人即個別

頻道業者支付授權費，亦可由平台幫忙付費，因後者作法更有

效率。 

(三十七) 智慧局著作權組洪盛毅組長 

據本組瞭解，MÜST 與 YouTube 之契約授權範圍係針對分潤一定金

額以下之內容，如家長把小孩於幼兒園生活之相關影片上傳至

YouTube，因 YouTube 已為此類利用人支付授權費用，家長無須額

外向 MÜST 支付授權費；惟如利用人所獲分潤達特定金額以上，如

知名 YouTuber之高點閱率影片，則非屬於雙方合約之授權範圍內，

故 YouTuber須自行支付授權費予 MÜST。 

(三十八) 衛星公會陳依玫秘書長 

YouTube先前曾函復本會會員，凡屬頻道內容有利用音樂者，無論

收入類別為訂閱費或廣告費，YouTube均已支付授權費予 MÜST；至

於如屬源於網紅與網友互動與贊助所獲得之平台收入，因未涉及音

 
3 由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IPO)於 1996年通過之著作權條約(WIPO Copyright Treaty，WCT)及表演與

錄音物條約(WIPO Performances and Phonograms Treaty，W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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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利用，YouTube 則主張其無義務須分潤相關收入予相關夥伴。 

(三十九) 主席 

我想此屬實務運作問題，就 MÜST 與 YouTube 之契約授權範圍，以

及費率如何適用及計算，實務上仍須由權利人與利用人協商討論。

就今天議題，其他委員有無想提問及指導之處？ 

(四十) 李瑞斌委員 

1. 集管團體管理之曲目數不等同於著作之使用量，故不應僅以曲

目數訂定費率，否則往後僅須訂定 MÜST 費率即可，其他集管

團體之費率均不用審議。 

2. TMCA 擁有眾多主流之台語歌曲，許多台語唱片公司亦為 TMCA

會員，惟 TMCA 未能提出一般節目之平均著作使用比例資料，

此部分之資料說服力不足。目前唯一相關資料是衛星公會提出

其統計 113 年其 6 個頻道之著作使用比例，其中 TMCA 自過去

管理 2萬多首歌曲提高至 3萬 9 千多首，TMCA 之著作管理量幾

乎等同於 ACMA，惟 113 年數據顯示，TMCA 之著作使用量為 ACMA

之 6 倍，建議 TMCA 不應僅提出特定台語綜藝節目之著作利用

情形，如能提出針對一般性節目之著作利用比例，對 TMCA 將

更有助益。 

(四十一) 主席 

今天聚焦討論特定節目之利用情形，惟尚須考量其他節目之整體著

作使用率，此與討論議題三有關聯，因有些集管團體雖管理的著作

數量較多，但其著作被利用情形較低，著作被利用得越多即越有價

值，建議雙方未來再提出相關具體數據說明。又 TMCA 如曾參考其

他集管團體訂定費率，須說明費率訂定之過程，以及費率數額為何

合理，謝謝委員提出寶貴的建議。 

(四十二) 衛星公會陳依玫秘書長 

就申請人提出 113 年三家音樂集管之著作利用率資料，TMCA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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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比 ACMA高 6倍，是因 110年費率審議將 ACMA降為MÜST的 1/10，

ACMA 有提出訴訟惟經法院認定敗訴，其訴訟過程長達兩年，期間

本會會員未能與 ACMA 談妥授權契約，故不敢使用 ACMA 著作。嗣後

因 TMCA 成立，本會會員已與 TMCA 簽訂授權簽約，會員較常使用

TMCA 管理之著作，導致 TMCA 著作利用率為 ACMA 之 6 倍。又這份

公開播送數據實際上比本會會員之公開傳輸利用率高，因部分會員

是上傳全頻道節目至 YouTube，部分會員僅上傳部分節目，故其公

開傳輸利用率比公開播送利用率更少。 

(四十三) 主席 

再請雙方就討論議題四進行說明，非商業傳輸項目會適用於哪些情

況？ 

(四十四) TMCA喻文昌專員 

近期實例像國家教育院有經典老歌曲庫計畫，供他人至其網站使用

歌曲，因屬教育非營利性質，即屬所謂「非個人或教育機關」之利

用型態，本會即是以此費率(每首每月 400元)與其談授權及報價，

授權範圍僅限於公開傳輸，不包含公開演出及將歌曲用於訓練 AI

等其他利用用途。 

(四十五) 智慧局著作權組洪盛毅組長 

申請人曾以書面資料提及，衛星電視台如承接臺北市政府、新北市

政府等政府單位標案，將跨年晚會上傳至 YouTube 平台網路直播，

申請人曾表示不清楚就此部分應如何收費，請問 TMCA 就此利用型

態會採取另外收費，亦或已包含於一般娛樂項目之 0.8%費率內？ 

(四十六) TMCA喻文昌專員 

如電視頻道商已與本會簽訂概括授權，跨年直播之利用毋庸額外付

費，惟如利用人為頻道商以外之其餘 YouTube 承包商，本會原則上

會以公開傳輸直播使用「一次」計費，即以未滿一年每月最低收費

標準 1300 元加 5%稅金共 1365 元計費，實務上 TMCA收費方式是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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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給利用人方便，如某個跨年晚會影片擁有 30萬點擊率，TMCA 亦

不會主張應以其影片點擊率乘上 0.35 元，而收取數萬元之使用報

酬。 

(四十七) 主席 

可理解 TMCA 公告費率第 1 項至第 3 項是針對一般性及常態性者，

而非商業傳輸之費率項目則係針對特例情況，雙方亦均可就契約內

容個別協商。 

(四十八) 衛星公會陳依玫秘書長 

本會認同 TMCA 方才之主張，實務上無論是否屬跨年晚會直播或串

流利用，如於 YouTube 直播，均屬公開傳輸利用行為，即應包含於

公開傳輸費率之收費範圍內。本會亦認同，如 YouTube有付授權費，

本會會員即不應付費，如 YouTube 未付予 TMCA，一旦經本會會員

與 TMCA 協商談妥授權費用，集管團體即不應針對跨年直播活動另

行收費。 

(四十九) 盧文祥委員 

集管團體於訂定使用報酬率時，集管條例第 24 條規範至少五項因

素為集管團體必須做的事情，惟有時集管團體採取之作法是未直接

溝通，而以書面溝通或以公告方式與利用人溝通，就本案雙方是否

有溝通？此仍是問題，我認為最重要的事情是須回歸至法律面檢視。 

(五十) 主席 

謝謝委員，集管團體與申請人、利用人等各方均應依照集管條例規

範的法律程序處理本案，也鼓勵雙方持續協商，今天會議至此結束，

謝謝大家。 

 

八、 散會：下午 4時 30分 


